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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模范检察院”名单
（38个）

北京市
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
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
顺平县人民检察院
蔚县人民检察院
山西省
长治市壶关县人民检察院
内蒙古自治区
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
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检察院
吉林省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
富裕县人民检察院
铁力市人民检察院
上海市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
江阴市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
望江县人民检察院
福建省
上杭县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
鄱阳县人民检察院
山东省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检察院
河南省
西华县人民检察院
新野县人民检察院
湖北省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湖南省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广东自

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检察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
重庆市
永川区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
大竹县人民检察院
雅安市名山区人民检察院

贵州省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云南省
临沧市临翔区人民检察院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达孜区人民检察院
陕西省
平利县人民检察院
甘肃省
庄浪县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
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奎屯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
广州军事检察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四师和田垦区（昆玉市）人民

检察院

“全国模范检察官”
“全国模范检察干部”名单

（59名）

北京市
陈禹橦（女） 市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副主任
天津市
谢文凯 武清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
河北省
裴丽艳（女） 石家庄市栾城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温可红（女）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赵宝德 易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专职委员
山西省
谢金娜（女）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曹月兰（女） 岚县人民检察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第二检察部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
杨丽琴（女） 鄂尔多斯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孙 凯（女） 巴彦淖尔市人民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辽宁省
屈 欣 辽阳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主任
逄燕妮（女） 丹东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三级检察官
吉林省
姚远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

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魏 来 延边铁路运输检察院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黑龙江省
付冬梅（女） 牡丹江市人民检察

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李 明（女） 同江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上海市
马玮玮（女）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江苏省
余枫霜（女）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主任
饶本东 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主任
杨红萍（女）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浙江省
陈 祺（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
沈 璋（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
安徽省
汤恒明 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第五检察部主任
陈 磊 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福建省
吴雅芳（女） 晋江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主任
吴传忠 古田县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
江西省
钟致雅（女） 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主任
詹文成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一级检察官助理
山东省
刘 玲（女） 滕州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谷红艳（女） 潍坊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主任
宋炎炎（女） 兰陵县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河南省
马玲玲（女） 卢氏县人民检察院

检 察 委 员 会 委 员 、 第 三 检 察 部 副 主
任

宋喜东 固始县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冯海宽 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副主任

湖北省
刘 亮（女） 黄石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何娅茜（女） 潜江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湖南省
何秋花（女） 醴陵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吴浪平（女） 娄底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广东省
张 玲（女） 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骆 誉 惠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

李景平（女） 省人民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广西壮族自治区
孔德雨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五

检察部主任
韦 斌（壮族） 河池市人民检察

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海南省
徐 贺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副主任
重庆市
游中立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检察二部三级高级检察官
四川省
白 华 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第

七检察部主任
陈 进（女） 内江市市中区人

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张晓波 西充县人民检察院常务

副检察长
贵州省
代潘菊（女，白族） 大方县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
云南省
李蕻娟（女） 保山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玉喃溜（女，傣族） 景洪市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
西藏自治区
席淑姣（女） 山南市乃东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一检察部
主任

陕西省
胡丽萍（女） 宝鸡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张树峰 岚皋县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
甘肃省
赵淑霞（女） 永昌县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青海省
王小婷（女） 刚察县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
何 静（女） 石嘴山市人民检察

院第二检察部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周继凤（女） 乌鲁木齐市人民检

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
王洪国 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第

二检察处上校处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张 芳（女） 第七师奎屯垦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忠
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为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振奋精神，激励全国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新时代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事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授予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
院等 38 个基层人民检察院“全国模范检察院”称号；授予陈禹橦等 59 名同志

“全国模范检察官 （检察干部） ”称号。荣获“全国模范检察官 （检察干
部） ”称号的同志，享受省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希望受到表彰的集体

和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为党和人民再创佳绩、
再立新功。

全国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以受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个人为榜样，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模范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把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鲜明政治底色，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作为重要
职责使命，把求真务实，担当实干作为鲜明履职特征，锐意进取，奋勇争
先，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新局面，坚持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更好服
务中国式现代化，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 11月 24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表彰“全国模范检察院”“全国模范检察官（检察干部）”的决定

全国检察机关第十次“双先”表彰名单

集体一等功名单
（105个）

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第三检察部
河北省
新乐市人民检察院
遵化市人民检察院
涉县人民检察院
承德县人民检察院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信息技术部
山西省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左权县人民检察院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检察院
辽宁省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
新宾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检察部
吉林省
东丰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白山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
黑龙江省
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检察院
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检察院
黑河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绥棱县人民检察院
哈尔滨铁路运输检察院
上海市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江苏省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
射阳县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
慈溪市人民检察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检察院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
舟山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安徽省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检察院
池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福建省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检察院
南平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
江西省

浮梁县人民检察院
宜丰县人民检察院
抚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山东省
桓台县人民检察院
烟台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新泰市人民检察院
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检察院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
河南省
尉氏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省人民检察院郑州铁路运输分院

第四检察部
省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
湖北省
秭归县人民检察院
十堰市郧阳区人民检察院
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
黄冈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

院第七检察部
湖南省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
永兴县人民检察院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泸溪县人民检察院
广东省
佛山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检察院
云浮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省人民检察院公共关系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苍梧县人民检察院
玉林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海南省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重庆市
万州区人民检察院
渝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一部
四川省
崇州市人民检察院
中江县人民检察院
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剑阁县人民检察院
宜宾市叙州区人民检察院
安岳县人民检察院
贵州省
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
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
云南省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曲靖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漾濞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芒市人民检察院
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
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陕西省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

周至县人民检察院
三原县人民检察院
商南县人民检察院
甘肃省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
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
岷县人民检察院
青海省
玛沁县人民检察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灵武市人民检察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检察院
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

察部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和田分院第二

检察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军事检察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兵团人民检察院第八师分院刑事

检察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办公厅代表委员联络处

个人一等功名单
（132名）

北京市
汪珮琳（女） 东城区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孙 鹏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

检察部副主任
周 宇（女） 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天津市
曹纪元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第五检察部副主任
王 娜（女） 市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河北省
彭 莹（女） 秦皇岛市海港区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于 红（女） 沧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主任
王大为（满族） 固安县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
董红英（女） 枣强县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赵英爽（女） 省人民检察院第九

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任美宁（女） 省人民检察院雄安

新区分院二级检察官助理
山西省
韩伟民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第五检察部主任
潘永平（女）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六检察部主任
田 瑶（女） 阳泉市郊区人民检

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崔 茜（女）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副主任
内蒙古自治区
景南南（女） 包头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检察部主任
田红梅（女，蒙古族） 通辽市人民

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
刘慧慧（女） 敖汉旗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田 河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一级检察官助理

辽宁省
戴敏佳（女，蒙古族） 沈阳市人民

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二级主任科员
钟晓宇（女） 大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三检察部副主任
刘扬扬（女） 凌海市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韩振伟 朝阳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副主任
葛沛麟（女） 盘锦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
吉林省
郭劲男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主任
付 勋（女） 吉林市人民检察院

第六检察部副主任
窦 娜（女） 通化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主任
黑龙江省
于健楠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
刘大成 绥滨县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三级检察官
周芳敏（女） 五大连池市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
张萍萍（女，壮族） 绥化市人民检

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
张 馨（女） 省人民检察院哈尔

滨铁路运输分院检察技术与信息化部
副主任

李 琳（女）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上海市
胡巧绒（女）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主任
周少鹏 奉贤区人民检察院第三

检察部主任
于 爽（女）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江苏省
高 正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

院第五检察部主任
杨海峤 涟水县人民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主任
汤 智 高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专职委员
张丹慧（女）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

第八检察部主任
丁 铌（女）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主任
王 绪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兼公益诉讼检察室主任
周立武 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部副主任
（下转第三版）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广大检察人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精神，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入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
协调充分发展，以严的基调强化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建设，全力维护国家安
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为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一大批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担当作为、成绩
显著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为表彰先进，激励引领全国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担当实干、创先争优，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为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等 105 个先进集体记集体一
等功，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汪珮琳等 132 名先进个人
记个人一等功。希望受到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戒骄戒
躁，踔厉奋发，再立新功。

全国检察机关、全体检察人员要向受到奖励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习，

自觉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深化以学铸魂、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让“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成为新时代新征
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持续做优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
惠的检察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始终坚
持聚焦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提升专业本领，强化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
职、能动履职，让“求真务实、担当实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检察人员的鲜明履职
特征；始终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检，大力培养“自觉的
纪律”，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检察铁军，切实担负起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职责使命，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敬业奉献，更好推进以
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3年 11月 24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为105个先进集体和132名先进个人记一等功的决定


